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陈紫蕾

本报讯 张某醉酒驾驶机动车遇警方设

卡检查， 逃离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

逸， 为逃避法律责任， 张某指使下属王某前

往事故现场为其顶包作伪证。 近日， 经嘉定

区人民检察院公诉， 嘉定区人民法院依法判

处张某构成危险驾驶罪、 妨害作证罪， 数罪

并罚， 决定执行拘役 4个月， 罚金 3000元。

7 月 4 日晚， 张某和朋友聚餐饮酒后驾

车离开， 途经嘉安公路某路口时， 看到有交

警设卡检查。 张某十分心虚， 倒车调头就

逃。 交警看到该车辆行迹可疑， 于是驱车追

赶。 当交警追上的时候， 只看到张某的车撞

在了路中的隔离带， 张某却不知踪影。

原来， 张某驾车撞上隔离带之后， 急忙

下车逃走， 并给下属王某打电话。 于是， 王

某到达事故现场后， 谎称车子是他开的， 因

驾车时他喝了半瓶啤酒所以害怕地逃走了。

但交警在调取道路监控后， 发现实际驾

驶者应为该车车主张某。 当晚 11 点， 警方

将张某抓获。 经鉴定， 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

已达到醉酒程度。

检察官认为， 本案中， 张某醉酒驾驶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为逃避法律责

任， 打电话给下属王某并让其做伪证， 妨碍

了正常办案程序。 张某指使王某提供虚假证

词的行为也侵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

和公民依法作证的权力， 其行为除了构成危

险驾驶罪外， 还构成妨害作证罪。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邱恒?

本报讯 明明手机只是屏幕损坏， 网上

搜到的“官方” 维修点却说主板也需维修，

还收取了高额维修费。 当心！ 这可能是一个

“李鬼” 维修点。 日前，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依法

判处被告人蔡某、 凌某等 4人有期徒刑 8 个

月至有期徒刑 6 个月不等， 并均处罚金

3000元。

2019 年 10 月， 市民小王不小心把手机

屏幕弄坏了， 他打算用搜索引擎查找该手机

品牌的售后维修点， 通过搜索结果显示的第

一个“官方网站”， 小王前往位于本市某大

厦内的“维修点”。 两名接待人员称可以更

换原厂屏幕， 不过手机要先进行检测。 30

分钟后， 他们告诉小王， 手机不光屏幕损坏

了， 连主板也有故障， 需要支付包括人工费

在内的 7475 元进行维修。 小王虽然觉得太

贵了， 但心想这毕竟是官方维修点， 便不再

怀疑， 支付了费用。 可是让小王没有想到的

是， 花大价钱“维修” 的手机主板， 根本没

有坏， 这家像模像样的“官方” 维修点实际

是一家“李鬼” 维修点， 通过谎称主板需要

维修诈骗钱财。

像小王这样上当受骗的被害人并不在少

数。 今年 1 月 13 日，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该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

及相关材料。 1 月 15 日， 被告人蔡某、 凌

某、 蔡某某、 沈某悉数到案。 其中， 蔡某和

凌某负责前台接待和收取维修费用， 蔡某某

负责更换屏幕， 沈某负责拆装机。 该团伙共

骗得多名被害人钱款共计 2.9万余元。

据被告人供述， 他们并没有获得品牌授

权， 而是将自己网站“包装” 成该手机品牌

官网， 并居于搜索引擎结果的前列， 从而骗

取被害人的注意。 被害人在假官网上预约

后， 客服会将预约号发给店里。 当被害人上

门后， 报预约号修理。 “前台接待发现手机

价格较高， 便让维修检测， 之后谎称主板损

坏需要更换或维修。 公司无收费标准， 价格

由前台谈判从 2000-5000 元不等。 至少这

样操作了二三十部手机。” 被告人沈某供述，

“蔡某、 凌某、 蔡某某和我会一起讨论主板

是否需要维修， 在确认客户主板、 电容未损

坏情况下， 我和蔡某某将该情况告诉前台主

板未坏， 蔡某、 凌某就会去骗顾客说主板损

坏需要维修。” 事实上， 店里根本没有用于

维修的手机主板和芯片， 而且据检测， 为被

害人更换的手机屏幕也并非原厂屏幕。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因儿子搭乘醉酒司机郭奇的汽车溺亡，家

人将郭奇家人、养护公司、公路管理署、镇政府

等告上了法庭，要为儿子的死亡讨个说法。 日

前，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乘上醉驾车 搭上自己命

2017 年 10 月 17 日凌晨， 严林与朋友推

杯换盏， 酒足饭饱之后， 搭乘了朋友郭奇的

汽车回家。 可是， 这时郭奇也如严林一样喝

得醉醺醺的， 这辆汽车就此开上了“断头

路”。

当天凌晨 2 点， 郭奇载着几个朋友由南

向北沿浦东新区塘下公路行驶至汇闸河桥时，

坠入随塘河中。 包括司机郭奇在内， 一车人

都溺亡于河中。

事故发生后，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

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并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出具 《调查意见》， 认定驾驶员郭奇承担该起

事故的全部责任。

尽管郭奇已经溺亡， 但严林的父母对于

儿子的意外却不能释怀。 严林的父母认为，

镇政府、 公路管理署、 养护公司作为事发路

段的所有人、 管理人和养护单位， 对于道路

上存在的隐患未及时排除， 未规划道路标线，

未安装防护栏等安全防范设施等， 亦是引发

此次恶性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单位皆认为道路无隐患

养护公司认为， 驾驶员郭奇醉酒超速驾

驶， 是导致受害人严林死亡的直接原因， 应

由郭奇的法定继承人在其遗产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 本案受害人明知郭奇醉酒驾驶、 车

辆超载的情况下， 仍搭乘其车辆， 应承担相

应的过错责任。 养护公司对事发路段进行了

日常巡查， 并根据需要进行养护， 已经履行

了养护义务。

养护公司提出，2015 年，相关部门曾对涉

案公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根据

排查情况，无安全隐患，未被公路管理部门列

为 2015年安全隐患危险点， 无需安装防护措

施。 养护公司认为，其在本案中没有过错。

被告公路管理署则提出， 塘下公路沿线

有相应的限速标志等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以

及相应的桥梁护栏等设施， 对于正常行使的

机动车并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被告公路管

理署按照职责范围履行了行业管理义务， 对

辖区农村公路实施行业管理， 行业管理的职

能主要是对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的政策指导、

监督检查， 而不是农村公路建设及日常养护，

公路管理署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而镇政府则认为自己作为事发公路的产

权人， 已经按照相关规定， 对涉案公路进行

了安全隐患排查， 根据排查结果， 事发路段

并非安全隐患危险点。

法院认定道路设置有瑕疵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事发时间为凌晨

2 时许， 郭奇驾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塘下公路

随塘河汇闸河桥处， 该路段路面变宽有一定

的弯度， 没有路灯照明， 河桥南端西侧有一

定宽度的开口， 未加装护栏， 路面上亦未设

置道路标线， 若驾驶员在夜间由南向北直线

行驶过程中， 易发生冲出路面坠入河中的危

险，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与本起事故的发

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本案事故发生的道路属于乡道， 镇政府

既是该道路的产权人， 又是该道路的法定养

护、 管理人， 应当对严林的死亡后果对两原

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养护公司仅是根据合同约定对涉案

道路进行日常巡查、 清扫的工作， 被告公路

管理署的职责是对辖区内农村公路进行行业

管理， 故原告要求被告养护公司、 公路管理

署承担赔偿道路管理瑕疵责任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强调， 被告郭奇醉酒超速驾驶机动

车坠河， 导致自己和严林等人溺亡， 应由郭

奇的法定继承人刘云霞、 赵玉英、 陈梓浩在

继承其遗产范围内对受害人的死亡后果承担

主要的赔偿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 受害人严

林在与郭奇聚餐时一起饮酒， 明某郭奇酒后

驾车， 还搭乘其车辆， 将自身置身于危险之

中， 具有一定的过错， 应当自负相应的责任。

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

确定由郭奇的家人在继承郭奇的遗产范围内

承担 65%的赔偿责任， 由镇政府承担 15%的

赔偿责任， 其余损失由严林自负。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我知道。 ”“我就是想赚钱。 ”近日，在静

安区人民法院的刑事被告人席上，张某某对伪

造、买卖公安机关公文的初衷直言不讳。

据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张某某通过

易某某伪造的公安机关公文， 制造出交通违

法已处理的“假象”， 帮助网约“黑车” 司机

蒙混“捞车”。 成本仅 100 元的“假” 公文，

到“黑车” 司机手上的最终价竟高达 8000 元

至 1.2万元不等。

静安法院近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宣判：

被告人张某某犯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有期徒刑 5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被告人易某某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

有期徒刑 4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细节处“露马脚”

窗口发现疑似伪造公文

2020年 4月， 29 岁的网约“黑车” 司机

潘某某手持一张伪造的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到市交通执法总队案件

处理窗口企图蒙混过关， 取回自己被扣押的

“黑车”， 不想却被工作人员当场识破。

“仔细查看后， 我们发现这份伪造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不仅字迹模糊， 且公章大

小规格不一致。 最关键的是， 明明行政诉讼

的管辖法院已发生变更， 却还是原来的管辖

法院名称。” 结合系统内对于条形码编号等信

息的核验结果， 警方最终认定该文书系伪造。

伪造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从何而来？

是谁在伪造？ 这究竟是个案还是“产业”？

根据潘某某落网后交代， 2020 年 4 月

初， 其因非法营运被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查扣

车辆。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网约车生意， 潘某

某通过“朋友” 介绍， 以 8000 元的价格购买

了一份伪造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据“朋

友” 描述， 凭借这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 就

可以从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取回被扣车辆。

通过潘某某所提供的信息， 警方顺藤摸

瓜， 最终抓获了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为首的

专门从事伪造、 买卖公安机关公文的犯罪团

伙。 这条从招揽客户、 伪造证件、 逃避处罚

等“一条龙” 式的灰黑“产业链” 浮出水面。

网上找“ps”高手伪造文书

成本100元收费数千元

为首的张某某曾经也是一名“黑车” 司

机， 熟知非法营运相关处罚流程。

根据规定， 对于在本市从事非法营运的

驾驶人，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可对其

罚款并暂扣非法营运车辆， 同时还要求非法

营运人自行前往公安交警部门接受暂扣机动

车驾驶证 3个月至 6个月的行政处罚。

此后， 非法营运人在履行相应手续后，

可凭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 《公安交通管理行

政处罚决定书》 取回被扣车辆。

法庭上，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 张某某直

言不讳。 “我经常陪司机去办理处罚， 对整

个流程很熟悉。 后来我发现， 交警的处罚决

定书是电脑打印的， 交通执法人员没办法短

时间内分辨出来真伪。”

于是， 张某某开始动起歪脑筋。

张某某通过淘宝找到一家四川的图文社，

并与自诩 PS 高手的工作人员易某某取得联

系， 以每张 100 元的价格支付给淘宝店家，

由易某某为其伪造“以假乱真” 的公文。

“他发给我一张图， 让我修改上面的姓

名， 身份证号， 还有地址， 车牌号等信息。”

法庭上， 易某某坦言， 张某某以每张 100 元

的价格支付给店家， 店铺老板再以工资形式

每张支付给自己 70元， 截至案发， 其一共非

法获利 6000余元。

然而， 通过“层层抽头”， 成本仅 100 元

的“假” 公文， 到“黑车” 司机手上的最终

价竟高达 8000元至 1.2万元不等。

共伪造公文92份

58份已被使用牟利10余万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 被告人张某某为非法

获利， 在明知上述规定的情况下， 帮助多名

非法营运人在机动车驾驶证未被交警扣押的

情况下， 取回了被交通执法总队扣押的车

辆。

经查， 2019 年 11 月至今年 4 月间， 张

某某通过易某某共伪造 92份 《行政处罚决定

书》， 其中 58份已被用于违法领取被扣车辆。

这些违法领取被扣车辆的网约“黑车” 司机

也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用于违法行为被依法

处理。

“我认罪认罚。” 张某某表示， “我现在

知道伪造公文对国家利益造成很大损害。”

“我很后悔给他 P 图。 我以前不知道这

个行为会有什么后果， 只知道是不对的， 但

不知道违法。” 法庭上， 易某某悔不当初。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易某某和张某某二人都是伪造

公文的主要实行者， 共同构成了伪造国家机

关公文罪。 之后张某某又以牟利为目的将易

某某伪造的公文贩卖给非法营运人， 帮助其

取回被扣押车辆， 逃避公安交警部门暂扣驾

驶证的处罚， 系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用于违法

行为， 其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行政执法秩

序， 也对乘客安全和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

威胁。

本案涉及的买 “假” 公安公文的网约车

司机和转手倒卖公文获利的黄牛也因涉嫌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被定罪处罚。

伪造公文助网约黑车司机蒙混“捞车”
成本 100?要价上万? 两男子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获刑

醉酒驾车冲下河桥 一车人溺亡
同乘者家属追索赔偿 谁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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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手机屏幕却连主板也“换”了
“李鬼”维修点假借名义赚取高额维修费

男子醉驾逃逸 还让下属“顶包”
数罪并罚 拘役 4?月 罚金 3000?


